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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197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铁汉生态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3-080 

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珠海市人民政府签署《战略合作协议书》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风险提示： 

1、本《战略合作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“本协议”或“协议”）为深

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铁汉生态”或 “本公司”、

“乙方”）与珠海市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签订的原则性、框

架性协议，本协议并非正式合同，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，相关项

目还需履行招投标等法定程序，招投标的时间、公司能否中标等均具有

不确定性；  

2、相关项目如公司中标后，还需签订具体的合同。合同的签订时间、

金额、工期等均具有不确定性。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对相关项目的

进展情况履行公告义务； 

3、按照甲方的不同需求，乙方可采取包括 BT、BOT以及政府合同能

源管理等在内的多元化投资模式。BT、BOT项目需要公司垫付大量资金，

公司可能存在由于筹措资金的困难而影响项目正常履行的风险； 

 4、2013年 9月 18日，公司与珠海市人民政府所属的珠海城建市

政建设有限公司签署了《珠海保税区东大门周边绿化美化提升改造工程

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》，合同总价为 2131.756万元，2013年 9月 27日，

公司与珠海市人民政府所属的珠海城建市政建设有限公司签署了《珠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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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城市绿化景观提升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》，合同总价为人民币

2.84亿元。截止本公告日，公司与珠海市人民政府所属的珠海城建市政

建设有限公司签署的 2项合同总价为 30,531.756万元，占公司 2012年

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12.04亿元的 25.36%。此两项合同均属于非 BT合同，

合同约定按当月完成工程进度的 80%支付月进度款，10月工程进度款正

在积极办理之中。未来可能采用的 BT、BOT项目将在工程完工及验收完

毕后进行回款，可能存在应收账款不能及时收回的风险； 

5、本协议履行期较长（五年），存在因市场环境发生变化而导致部

分项目不能实施及甲方不能履行协议的风险；  

6、本协议涉及的金额为计划估计数，具体金额以签订的具体项目合

同为准，存在最终执行金额达不到协议金额或与协议金额不一致的风险。  

公司股票将于 2013年 11月 4日开市时复牌，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

资风险。 

一、协议签署概况 

    珠海市委、市人民政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，实施“蓝色

珠海，科学崛起”的发展战略，努力建设生态文明新特区，科学发展示

范市。为进一步推进珠海市生态文明建设，建设环境宜居与欧美先进国

家相媲美的海滨城市，加快打造“美丽珠海”和“生态一流城市”的建

设步伐，把珠海打造成“美丽中国”的样板，经甲、乙双方友好协商，

达成战略合作协议。2013年 11月 1日，公司收到与珠海市人民政府签

定的《战略合作协议书》。本协议书有效期为五年，自签署之日起生效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方情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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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协议的交易对手方为珠海市人民政府。 

珠海市是中国的五个经济特区之一，位于广东省的中南部，地处珠

江口与南海交汇之处，北接中山，南与澳门水陆相连，包括横琴新区和

香洲、斗门、金湾三个行政管理区以及高新技术开发区、高栏港经济管

理区、万山海洋经济开发区和保税区四个经济功能区。珠海市是珠江三

角洲南端的一个重要城市，2008年国务院颁布实施《珠江三角洲地区改

革发展规划纲要(2008-2020年)》，并明确珠海为珠江口西岸的核心城

市，人口约为 156.02万人（2010年人口普查统计）， 

2012年度，珠海市全市实现国民生产总值1503.81亿元；实现财政收

入累计完成508.27亿元，比2011年增长4.3%；全市实现公共财政预算收

入累计完成162.60亿元，完成预算102%，比2011年全年增长13.38%。 

甲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2012年度本公司未承接甲方工程。

2013年9月18日，公司与珠海市人民政府所属的珠海城建市政建设有限公

司签署了《珠海保税区东大门周边绿化美化提升改造工程设计施工总承

包合同》，合同总价为2131.756万元，2013年9月27日，公司与珠海市人

民政府所属的珠海城建市政建设有限公司签署了《珠海市城市绿化景观

提升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》，合同总价为人民币2.84亿元。截止本

公告日，公司与珠海市人民政府所属的珠海城建市政建设有限公司签署

的2项合同总价为30,531.756万元，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

12.04亿元的25.36%。项目合同目前正在顺利实施之中。 

三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 

（一）合作背景与宗旨 

http://zhidao.baidu.com/search?word=%E7%BB%8F%E6%B5%8E%E7%89%B9%E5%8C%BA&fr=qb_search_exp&ie=utf8
http://zhidao.baidu.com/search?word=%E7%8F%A0%E6%B1%9F%E4%B8%89%E8%A7%92%E6%B4%B2&fr=qb_search_exp&ie=utf8
http://zhidao.baidu.com/search?word=%E7%8F%A0%E6%B1%9F%E4%B8%89%E8%A7%92%E6%B4%B2&fr=qb_search_exp&ie=utf8
http://zhidao.baidu.com/search?word=%E7%8F%A0%E6%B1%9F%E4%B8%89%E8%A7%92%E6%B4%B2&fr=qb_search_exp&ie=utf8
http://zhidao.baidu.com/search?word=%E7%8F%A0%E6%B1%9F%E4%B8%89%E8%A7%92%E6%B4%B2&fr=qb_search_exp&ie=utf8
http://zhidao.baidu.com/search?word=2020%E5%B9%B4&fr=qb_search_exp&ie=utf8
http://zhidao.baidu.com/search?word=%E7%8F%A0%E6%B1%9F%E5%8F%A3&fr=qb_search_exp&ie=utf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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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珠海市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思路，打造“魅力珠海、美丽珠海、

浪漫珠海、幸福珠海”，使之成为人民生活富裕、生态文明发达，城市

景观一流的滨海生态园林城市；遵循生态优先原则，坚持倡导生态文明，

牢固树立生态、绿色、低碳发展理念，凭借生态环境优势增强珠海城市

魅力，不断优化提升珠海生态环境品牌，推动城市生态环境优势向珠海

综合优势深刻转化，为把珠海建设成为一流的滨海生态园林城市携手共

进。 

（二）合作内容 

在提升珠海城市形象，构建珠海生态园林的建设中，乙方拟计划未

来五年（2013年---2017年）投资约 106亿元人民币。主要投入包括以

下六个方面：一是城市出入口与主要道路景观提升；二是生态修复；三

是公益性公园建设；四是生态旅游综合体；五是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领域；

六是生态苗圃建设、3A绿色建筑的铁汉生态区域总部基地建设等。 

（三）责任与义务 

1、甲方做好有关生态文明重点工程统筹规划和部署，采取政府积极

引导和乙方为主体共同推进的合作方式，对乙方所参与的有关生态保护

与恢复工程、交通保障工程、生态旅游工程，以及循环低碳经济示范等

工程，甲方将建立健全相关的协调机制，提供相关资讯，为乙方投入珠

海市的生态环境建设和实施重大工程，提供有利条件并适时给予必要的

支持和帮助。 

2、乙方积极发挥自身的专业特长和技术优势，高起点、高标准、高

品位、高质量地进行所承担项目的规划、设计、施工和维护，打造一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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亮点突出、魅力独具、品质卓越的具有一流国际生态城市风貌，并蕴含

珠海生态特色与厚重文化内涵的精品工程。同时，要把握好时间节点，

紧紧围绕珠海生态市建设的战略目标和重大任务不断创新，坚持项目的

本土化、生态化和特色化，将珠海打造成“建设美丽中国”的全国典范。 

（四）投资方式 

按照甲方的不同需求，乙方可采取包括 BT、BOT以及政府合同能源

管理等在内的多元化投资模式。该战略协议正式生效后，甲方按照经营

市场化、投资多元化原则，明确乙方在项目建设中的事权和投资重点。 

（五）其他 

 甲、乙双方本着真诚友好的合作精神，加强信息交流和相互沟通，

以形成长期良好的合作机制。双方指定专职的联络员，负责相关工作的

沟通联系，确保沟通渠道畅通、高效。 

四、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 

1、该协议有效期为五年（2013年度—2017年度），相关项目签订正

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后，将对公司 2013年度—2017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

极的影响。   

2、本协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，不会因履行本协议而对

珠海市人民政府形成依赖。  

五、备查文件  

《战略合作协议书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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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2013 年 11月 1日 




